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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儒家伦理中的尊严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李 亚 明

　 　 摘　 要：人的尊严是当代伦理、政治和法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然而至今，人们对于尊严的内涵仍有着完全不

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这一现状为相关研究带来困扰。 儒家伦理思想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伦理学理论，其尊

严观念为反思各种尊严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儒家伦理中，人类尊严的基础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潜力。 每

个人在相同程度上具有道德潜力，因而平等地具有普遍尊严；同时，一个人在越大的程度上发展了道德潜力，就能

够在越大的程度上拥有获得性尊严。 普遍尊严是一种道德地位，而获得性尊严不是。 追求获得性尊严是普遍尊严

的道德要求，并且为普遍尊严提供必要的保护。 儒家的尊严观念有助于论证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性，从而为应对

当代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伦理难题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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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伦理传统中的学者们

对尊严的基础、含义和道德要求均持有不同立场，但
他们都普遍认同，所谓拥有尊严，意味着一个存在物

“拥有至高的内在价值”，并因此“应受道德考量”。
儒家经典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人的尊严”一词，
但是，围绕“人具有至高的内在价值”，以及“人因其

自身的内在价值而应受道德考量”等问题，均有丰

富论述，我们可以根据相关论述重构儒家尊严观念。
尊严具有平等性是现代尊严观念区别于前现代

观念的最主要特征。 儒家传统对社会等级结构的认

可似乎与现代尊严观念相悖。 然而，通过分析儒家

伦理中的两种尊严———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
及其相互关系可知，相对于等级，平等是儒家伦理中

更加根本性的价值。 阐发儒家伦理中的平等思想，
是当代重构儒家尊严观念最主要的任务。

面对新的生态的和政治的挑战以及科技的发

展，有关如何维护人类根本利益的具体政策和法规

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政策和法规背后的核心价值

不会改变。 保护人的尊严是现代人类生活中最重要

的价值。 如何理解尊严的基础和道德要求，将最终

决定我们对于科技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价值抉择。
儒家伦理对于人的尊严有充分论述。 重构儒家尊严

观念能够为反思当代的尊严理论提供重要思想方

法，并有助于推动一个受到普遍认可的尊严观念的

建立。

一、儒家伦理中人的尊严的基础

在儒家伦理中，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

征在于人类能过道德的生活。 这一本质特征使人成

为世间最珍贵的存在。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
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１］９０－９１义是人

之为贵的根本。 孔子曾提出： “人者，天地之心

也。” ［２］１４７其含义是，人是天地的心灵、万物之灵，
是掌握善恶、实践仁德、引导世界向善的主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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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也意味着，人是天地间最珍贵的存在。
与多数西方理论相同，儒家伦理也将人的尊严

的基础归于与道德相关的人类本质。 同时儒家特别

强调，作为人的尊严的基础的人类本质，是发展出道

德能力的潜力，而非已表现出的能力。 如在孟子的

理论中，使人拥有人格的是人所独有的 “四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

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３］６９“四心”就
是尊严的基础。 同时，“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

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 ［３］６９。 此“四心”并不是美德本身，而是四

种重要美德的根源。 荀子也曾提出：“性者，本始材

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
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

之功于是就也。” ［１］１８０－１８１虽然人必须经过教化才

能过道德的生活，但是这种教化能够起作用是因为，
人的本质中先天具有一种向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

性本身就让人具有尊严这样崇高的道德地位。
在西方的尊严理论中，关于潜力是否能够成为

授予尊严的充分条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例如，在
格沃斯（Ａｌａｎ Ｇｅｗｉｒｔｈ）的理论中，行动性（Ａｇｅｎｃｙ）是
尊严的基础，因而行动者（Ａｇｅｎｔ）能够拥有尊严。 斯

蒂格勒德尔（Ｋｌａｕｓ Ｓｔｅｉｇｌｅｄｅｒ）和贝勒菲尔德（Ｄｅｒｙｃｋ
Ｂｅｙｌｅｖｅｌｄ）都接受了上述观点，然而，在行动性的潜

力是否可以为人授予道德地位的问题上，他们却持

有截然对立的立场。 斯蒂格勒德尔提出：“认为行

动性对行动者具有无法超越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

行动性的潜力完全不具有重要性是不可能的。 对于

做判断的行动者而言，这种判断是前后不一致

的。” ［４］贝勒菲尔德则认为：“对于行动者而言，认
为仅仅是潜在的行动者就足以拥有某些内在的道德

地位，并不是辩证必要的（行动者基于辩证逻辑而

不得不认可的）。” ［５］又如，有人认为自我意识和智

力是尊严的基础。 这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具

有发展出这些能力的潜力是不足以让人拥有尊严

的。 哈瑞思（Ｊｏｈｎ Ｈａｒｒｉｓ）就认为自我意识和智力是

拥有人格的基础，而发展出这些能力的潜力则不是。
“单纯某事物会成为 Ｘ 的事实，并不是现在就将其

作为 Ｘ 来对待的好的理由。 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

死，但这不是现在就将我们作为死人对待的充分理

由。” ［６］在哈瑞思看来，拥有人格的基础在于具有某

种能力而非潜力。 芬尼斯（ Ｊｏｈｎ Ｆｉｎｎｉｓ）在《反思安

乐死：伦理、临床和法律的视角》一书中，对哈瑞思

的上述观点提出反驳。 在他看来，就任何人类生命

而言，自我意识和智力的潜力都是一个已经开始的

并且将一以贯之的发展过程，这个事实完全可以论

证，我们应当为潜力的拥有者授予同已经表现出这

种潜力的人同等的道德地位［７］ 。
儒家伦理赞同将潜力作为尊严的基础，认为天

赋的道德潜力就是拥有尊严的充分条件。 一个人即

便并没有将道德潜力发展为美德，也可以被授予尊

严。 《孟子》中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讲的是：当我

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其独特的人类能力都尚未得到

充分发展）向水井爬去时，自然的同情心会促使我

们每个人想要上前救助。 张千帆认为，这个例子不

仅说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说明每个人都

存在萌动他人的恻隐之心的价值。 无论一个人是否

实际上发展了他的潜力，都因其潜力而具有价值并

且值得他人的尊敬［８］ 。 因此，一个君子不仅应当尊

重有着诸多道德成就的人，而且应当尊重每一个普

通人，正是他们身上的内在潜力，使得人类的进步成

为可能。 如果不能意识到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潜力或

没有给予这种潜力以应有的尊重，那么这种潜力的

发展就必然受到阻碍。 如董仲舒曾经提出：“明于

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

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

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

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９］ 只有意识到自己

的尊严，才能将道德潜能发展为美德。 人的尊严并

不依赖于已经显示出的人类能力，相反，典型人类能

力的发展依赖于人对自身内在价值的认可。

二、儒家伦理中的两种尊严

可见，正是道德潜力为人赋予了至高的内在价

值。 他人身上存在的这种内在价值，决定了我们应

当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对待他人；同时，意识到自身具

有这样的内在价值，为自身人格的完善提供了重要

的动力和指导。 这就是道德潜力所赋予的内在价值

发挥作用的两种主要方式，依据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儒家伦理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尊严概念，即普

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 普遍尊严使人应得最基本的

尊重，而获得性尊严凸显了道德修为的重大价值。
这两种尊严相互支撑，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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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普遍尊严

在儒家伦理中，每个人都因为先天地拥有道德

潜力而具有尊严。 这种尊严是所有人类个体普遍地

具有的，因而我们将之称为普遍尊严。 第一，每个人

都拥有道德潜力。 如孟子认为，每个人都生而具有

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３］２４５

四端就是四种道德潜力。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

有四体也。” ［３］６９－７０就如同生理特征一样，理解和实

践道德原则的潜力同样是人类物种生而具有的特

征。 第二，每个人都在平等的程度上具有道德潜力。
“尧 舜 与 人 同 耳 ” ［３］１９１， “ 圣 人 与 我 同 类

者” ［３］２４７－２４８。 尧舜是道德高尚的典范，而他们身

上的道德潜力和普通人并没有区别。 即便在普通人

与圣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人性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所谓圣人，不过是将道德潜力发挥到了完满状态的

人，即 “ 尽 伦 者 也 ” ［１］２３５－２３７。 “ 人 皆 可 以 为 尧

舜” ［３］２６５，“涂之人可以为禹” ［１］２７９，通过努力，每
个人都有可能让天赋的道德潜力得到最为充分的发

展，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 道德潜力是尊严的基础。
因为每个人平等地拥有道德潜力，所以平等地拥有

尊严。
现代人的尊严概念主要来自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

权宣言》。 现代尊严观念同前现代观念之间的根本

区别就在于强调对每一个个体给予平等的道德保

护。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

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 《世
界人权宣言》将尊严赋予人类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无论种族、性别、智力、能力、信仰或者年龄。 在儒家

伦理中，每个人平等地具有的道德潜力将平等的普

遍尊严赋予每一个人类成员。 普遍尊严就等同于

《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尊严。
作为人类本质的道德潜力为人类个体赋予了平

等的内在价值，这一价值要求我们以尊重的方式对

待每一个普遍尊严的所有者，同时也要求普遍尊严

的所有者发展他们身上的道德潜力。 潜力本身包含

着发展的倾向。 如果一种潜力能够给我们赋予至高

的内在价值，我们就负有发展这种潜力的道德义务。
这样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尊严既保护消极权利，也
保护积极权利；既赋予权利，也对权利构成限制。

２．获得性尊严

很多伦理传统都曾明确提出，如果一种特征让

人拥有了尊严这样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应当使

这种特性得到恰当的保存和发展。 例如，希腊哲学

将人视为一种理性灵魂和身体相结合的存在物，并
认为这种存在物通过完善理性来实现他的尊

严［１０］４８。 希腊哲学不仅通过人的尊严观念告诉我

们什么是人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物种应当如

何完美地发展。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人的尊严观念

来源于《圣经》对于人的说明。 “以上帝的形象被创

造”，可以用来说明人的特殊地位的来源，也可以用

来说明人的特殊责任，即通过完善我们的本质来完

成上帝的创造［１０］６。 儒家伦理中明确地表达了人

有责任发展其特有潜力的思想，如孟子提出：“凡有

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达。” ［３］６９－７０相应地，荒废这种潜能，在道德上是错

误的。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

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３］６９－７０在儒家伦理中，发展

自身道德潜力的义务具有重大道德意义。 如果一个

人没有努力发展他的道德潜能，那么他就没有以尊

重的方式对待自己。 如果一个人很好地发展了他的

道德潜能，那么他就值得拥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尊严，
即“获得性尊严”。

获得性尊严是不平等的。 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

拥有获得性尊严，依赖于其在何种程度上将自身的

道德潜能发展为美德。 有些人完全抛弃了道德潜

能，有些人则使这一潜能充分地发展成为美德。 根

据人的道德水准的不同，儒家有不同的人格划分。
比如，君子和小人的二分，以及圣人、士大夫、君子、
庶人、小人的五分。 在二分法中，君子是道德高尚的

人，拥有更高的获得性尊严，而小人是道德水准较低

的人，拥有较低的获得性尊严。 在五分法中，圣人就

是道德完美的人，具有最高的获得性尊严，成为圣人

也是每个人人生的终极目标。 之后的士大夫、君子、
庶人、小人则是在越来越低的程度上拥有圣人的完

满人格，在越来越低的程度上拥有获得性尊严。 也

有一些人，他们不仅没有发展道德潜能，反而完全丢

弃了这些潜能，这样也就失去了人格，不能拥有获得

性尊严。
在理想情况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应当和他的

获得性尊严相符。 儒家伦理中分别阐释了天赐的爵

位和人授的爵位。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是天赐的

爵位，也就是一个人的获得性尊严；公卿大夫，这是

人授的爵位，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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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本性的人，应当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如孟

子认为，拥有“人爵”应是拥有“天爵”的结果，“有天

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从

之” ［３］２５８－２５９。 又如，《大学章句集注》中曾经提出，
历史上的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恰恰在于他们在最

充分的程度上发展了天赋的道德潜力，“上天创造

人类之初，就无不赋予了其仁义礼智的本性。 然而

人们的资质禀赋也许会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并非人

人都能够生来就明了自己的本性并加以保全。 一旦

民众中有聪明睿智能尽展其本性者出现，上天必会

让他担当万民的领袖和导师，治理并教化他们，以恢

复人们的本性。 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承天

命立制秉政的原因，也是司徒和典乐等官职设立的

缘由” ［１１］ 。
在社会环境不足够公正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社

会地位可能没有和他的获得性尊严相符。 即便在这

种情况下，通过道德修为而得来的获得性尊严并不

因社会的错误对待而有所减损，“故君子无爵而贵，
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

乐” ［１］９９。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３］２５９－２６０，别人

给予的尊贵，不是真正的尊贵。 人的获得性尊严并

不依赖于社会地位，相反，人的社会地位应当同人的

获得性尊严相配。 《周易·系辞下》中称，“德薄而

位尊……鲜不及也” ［１２］ 。 对于“位”而言，“德”具

有基础性的地位。 有“德” 者未必有其“位” 和有

“位”者未必有其“德”的现实，可以引发对“位”的

反思，甚至批判否定。 一个人的道德修为才是对其

进行评价的根本依据。
３．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的关系

在西方理论中，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同样是

对尊严的两种主要理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多
数尊严理论仅仅围绕其中一种尊严进行探讨，例如，
康德的尊严概念或斯多格的尊严概念。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更多的理论将人的尊严理解为一个同

时包含这两种含义的概念。
丹尼尔·苏尔马西（Ｄａｎｉｅｌ Ｓｕｌｍａｓｙ）的尊严理

论中的“内在尊严（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ｄｉｇｎｉｔｙ）”和“卓越的尊

严（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ｄｉｇｎｉｔｙ）”，呼应了儒家的普遍尊严和

获得性尊严。 苏尔马西提出，内在尊严是“人们无

需凭借任何社会地位、引起钦佩的能力、任何才能、
技术 或 力 量， 仅 仅 因 为 是 人 就 足 以 拥 有 的 价

值” ［１３］ 。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种族主义是对于

人的尊严的侵犯。 与之不同，卓越的尊严意为“个
体能够展示人类卓越的某一状态的价值，当一个人

能够以符合或者表现了人的内在尊严的方式生活，
就具有了卓越的尊严” ［１３］ 。 罗伯托·安多诺（Ｒｏｂ⁃
ｅｒｔｏ Ａｎｄｏｒｎｏ）也曾经在相似的意义上区分了尊严的

不同含义，他认为，要理解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

如何起作用，就需要做一些概念的区分，特别是在

“固有尊严（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ｉｇｎｉｔｙ）”和“道德尊严（ｍｏｒａｌ
ｄｉｇｎｉｔｙ）”之间做出区分［１４］ 。 一方面，固有尊严对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能分为不同等级，即使最邪恶

的罪犯也不能被剥夺尊严，因而不能受到非人道的

对待。 另一方面，道德尊严跟一个人的行为有关，来
自他们自由地选择善并且助益于自己的和他人的生

活的能力，我们通过做出道德的选择使自己获得了

这种尊严。 这就是为什么固有尊严人人平等，而道

德尊严并不是所有人在同等程度上拥有的［１４］ 。
很多传统的和当代的伦理学理论都强调尊严是

不可丧失的，与美德、行为或成就无关，并且对于每

个人类个体而言，尊严是绝对平等的。 但现实中，我
们又常常感到某些境遇下的人失去了尊严，或感觉

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尊严。 因此理论和常识

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儒家尊严

概念的双重结构而得到化解。
当然，仅仅区分两种尊严，并分别论述它们各自

的来源和道德要求，尚不足以充分说明两种尊严如

何同人权以及人的道德义务相关联。 尊严是一个和

人权以及人的道德义务等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概

念。 要说明这种关联，就必须充分论述两种尊严之

间的关系。
相比于西方相关理论，儒家伦理更明确地论述

了两种尊严之间的关系。 儒家伦理中的普遍尊严和

获得性尊严通过道德潜力联系在一起。 普遍尊严来

自人的道德潜力，而获得性尊严来自对于道德潜力

的发展。 普遍尊严提示我们，人人生而具有的道德

潜力为每个人赋予了固有的内在价值，因而我们对

待他人的态度不能低于某个底面；而获得性尊严给

我们描绘了一种理想人格，显示了通过充分发展道

德潜力，我们可以对人类同伴展示的最充分的善意。
在儒家看来，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追求这个彼岸

世界。 “朝闻道，夕死可矣。” ［１５］４４将道德潜力最充

分地发展为美德的圣人，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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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应努力去成为的人。
只有普遍尊严是道德地位，获得性尊严不是一

种道德地位，不能授予权利，不能对他人构成道德义

务。 在不同存在物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各方

应受何种程度的保护取决于各方的道德地位。 牺牲

道德地位较低一方或无道德地位一方的根本利益，
以满足道德地位较高一方或拥有道德地位一方的需

求，并不是道德上错误的，甚至是道德上值得赞扬

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获得性尊严并不是一种道德

地位。 获得性尊严是因美德而取得的，一个人拥有

获得性尊严，恰恰意味着这个人将他人视为同自身

道德地位平等的存在。 儒家伦理中最核心的美德被

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１５］１７１－１７２，以及“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
谓仁之方也已” ［１５］８３－８４。 因此，如果将自身利益视

为高于他人利益，就几乎无法得到获得性尊严。 得

到了获得性尊严的人，认可所有其他人同其自身平

等的道德地位。 这也就说明，虽然获得性尊严是不

平等的，但是获得性尊严的不平等并不是道德地位

的不平等。 获得性尊严并不是道德地位，它只是让

一个人更值得尊敬。
获得性尊严的不平等不会危及普遍尊严的平

等，还会为普遍尊严的平等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只

有当一个人尊重他人的普遍尊严，其自身的获得性

尊严才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相应地，如果不尊重他

人的普遍尊严，自己的获得性尊严就会受到贬损。
追求更高的获得性尊严，就意味着要在更大程度上

尊重和保护他人的普遍尊严。 由此可见，对获得性

尊严的认可不仅不会破坏平等，反而会加强平等的

观念。

三、儒家尊严概念与人类道德
地位平等性的论证

　 　 道德地位是伦理学中最为基础性的概念之一。
某一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显示该存在物因其自身的内

在价值而应受什么样的对待。 在当代伦理研究中，
人的尊严或被认为等同于人的道德地位，或被认为

等同于人的某一种道德地位。 对于认为道德地位不

能分为不同等级的人而言，人的尊严就是唯一的道

德地位；对于认为道德地位应当分为不同等级的人

而言，尊严就是最高等级的道德地位。 尊严概念在

运用上偏重于描述人的内在价值，道德地位强调的

是人因为其内在价值而应受什么样的对待。 比如，
他人应当尊重我的基本人权就是我的道德地位所要

求的。 当然，人因其道德地位而应受的对待并不限

于人权，而是一个可以比人权更宽的范围。 但无论

如何，道德地位决定一个人是否享有权利，道德地位

是人权的基础，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世界人权宣言》将平等的道德地位授予了“人

类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种族、性别、智力、信仰或

年龄。 “属于人类物种”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让

每个人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 《世界人权宣言》问

世以来，其中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并产生重大社会

影响。 这一观念已经深刻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具有约

束力的规范的形成，并为不计其数的法律决议和伦

理判断提供了依据。 共有 ７０ 多个人权条约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来［１６］ 。 然而，与人类道德地位平等性

观念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不相符的是，我们至今尚

未完成人类道德地位平等性的论证。 人类道德地位

平等性的论证异乎寻常的困难，任何一种伦理传统

都未能提供充分证明，每一种论证方式都包含无法

解决的矛盾。
几乎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将人的道德地位建立在

人类典型特征的基础上，特别是与道德相关的特征。
然而，无论我们认为什么特征是人的道德地位的基

础，一定有一些个体不能展示这些特征，或者只能在

非常低的程度上表现这些特征，从而导致我们无法

为这些个体的道德地位提供辩护。 最终，哲学家们

发现，他们或者认同并非所有人类都是权利的所有

者，或者采取所谓物种主义的立场。 我们有理由拒

绝，在没有进一步论证的情况下，将严重缺乏或者完

全不具有典型人类能力的个体包括到道德地位的保

护范围中来，因而物种主义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

证明。
当代的生物医学技术正在不断挑战人类平等的

要求。 随着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一
方面，我们可以轻易地影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

交集的人，影响那些我们不可能与之“商谈”的人，
甚至可以控制和影响尚不存在的未来世代。 破坏平

等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而平等的含义和范围却变

得越发不清晰。 另一方面，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将人类能力同人的价值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甚至有可能引发优生学思想的再度兴起。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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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反思人类道德地位平等的基础和范围，在当代

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道德地位平等的基

础，显示了最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的价值，明确了这

样的价值，人们才可能辨别科技应用带来的福祉和

伤害。
１．通过人类整体的尊严论证尊严的平等性

在当代伦理研究中，对于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

性非常有前景的一种论证方式是：如果一个自然生

物类别具有某些能够为其赢得尊严的类本质，那么，
这个类别的整体就具有尊严这样的特殊地位。 在此

基础上，该自然类别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凭借其物

种成员身份，平等地分享这一地位。 很多人同意这

一观点［１７］１８６，［１８］１４２。 丹尼尔·苏尔马西对这一方

法给出了最完善的论证。 他特别强调了自然类别的

道德意义，并提出：“自然类别的逻辑是，我们把一

个个体作为一个种类的成员挑选出来，不是因为它

们表现了作为种类的一员而被归类的所有必要和充

分的谓词，而是因为他们包含在自然种类的扩展之

中。 这个自然种类作为一个种类，具有某些能

力。” ［１９］这些能力是该自然类别的本质，为类的整

体赋予了特殊地位，属于这个类别的每一个个体都

能够分享这一地位。 对于所有人类个体而言，作为

人类物种一员的身份是没有差别的，因而这一身份

所授予的地位也是没有差别的。
儒家伦理赞成这一立场，道德潜力是人类作为

一个自然类别的典型特征，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

物种授予了一个特殊地位，于是，人类成员的身份就

是每个人平等分享这一地位的充分条件。 在儒家伦

理中，道德潜力在根本上是人类这个自然类别的典

型特征。 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 耳之

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

心，独无所同然乎？ 谓理也，义也。 圣人先得我心之

所同 然 耳。 故 理 义 之 悦 我 心， 犹 刍 豢 之 悦 我

口。” ［３］２４７－２４８孟子曾经对不珍爱道德潜力的人提

出批评：“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

知类也。” ［３］２５５在孟子的批评中，不珍爱道德潜力

的人错在没有意识到人的本性。 通过对“类”的论

述，孟子将道德潜力论证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潜力是人类的典型特征，给人类赋予了尊

严。 在“天地之性人为贵” ［２０］ “人者天地之心

也” ［２］１４７等表述中，“人”在首要意义上指的是人

类。 孔子曾经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

象人而用之也” ［３］８。 土偶木偶被用于殉葬，并没有

使任何一个人类个体的尊严直接受到侵犯，但是，最
初将土偶木偶用于殉葬的人却被认为应遭受断子绝

孙这样的在儒家文化中极为严厉的惩罚，就是因为

这种做法没有对人类整体的尊严给予应有的敬意。
将潜力作为道德地位的基础，有助于我们通过

这一基础确立人类整体的道德地位。 同时，因为将

潜力作为道德地位的基础，儒家伦理事实上只能通

过类的地位论证个体地位，而不能直接通过个体具

有的潜力论证个体地位。 潜力具有一种不能完全通

过经验而充分地确证的特征，如果通过一个人是否

显示出自身具有潜力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地位，那
么就像通过展示出的人类能力论证个体的地位一

样，最终无法论证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
在当代有关生物医学技术的伦理探讨中，人们

用于支持非医学目的的人类增强的最重要理由之

一，是这样的改变可以提高人的内在价值。 根据那

些将理性、能动性等个体表现出的人类典型能力作

为尊严基础的理论，我们的确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充分的程度上具有这些

典型能力，所以人为地在个体身上增强这些能力就

可以直接地增加个体的内在价值。 然而，依据这样

的观点，表现出不同能力水平的个体所具有的内在

价值就是不平等的，而这显然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

违背。 不同于上述思路，在儒家伦理中，人类的类本

质为人类这一自然类别赋予了内在价值，而个体的

内在价值来自个体作为自然类别成员的身份，并且

仅仅与这一身份相关，因而儒家伦理并不认同个体

能力上的欠缺会导致其内在价值的贬损，也不认同

人为增强某些特征可以增加个体的内在价值。 每个

个体的内在价值生而平等。 儒家的尊严观念突出了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拥有共同类本质的重要意义，
人类的共同本质才是个体尊严平等的基础。 根据这

种观点，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的类本质特征进行干

预，不仅不会增加个体的尊严，反而有可能对尊严的

基础构成威胁。
２．通过尊严对道德行动者自身的要求论证尊严

的平等性

因为个体特征的差异，如果将尊严的基础归于

个体特征，尊严平等的论证就会遇到困难。 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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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归于类的特征避免了这种困难。 然而，无论

尊严的基础是个体具有的特征，还是个体所属的类

的特征，两类方法还都是在探讨一个存在物可以凭

借什么被授予尊严。 与之相对，儒家对道德潜力的

论述能够为探索尊严的基础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视

角：根据尊严对道德行动者自身提出的要求，道德行

动者必须认可并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尊严，无论这个

人是否显示出具有任何与尊严相关的特征。
每个人都有义务发展道德潜力，意味着每个人

都需要对他人给予道德考量。 一个人要对自身的

“四心”进行培育和发展，就要求其同他人平等地相

互关联。 如儒家伦理中最核心的美德表述为“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

人”。 张千帆认为，对他人的尊重是自尊的扩展，并
且是维护自身内在价值的必要条件［８］ 。 倪培民也

曾提出，我们无法冷酷地对待别人而同时不伤害自

己的四端，也不可能在没有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辱没

自身［２１］ 。 因此，是否将某些人排斥在人道考虑之

外，不是对那些人是否为人的判断，而是对我们自己

的文明程度的考验。 我们对他们的尊重与其说是因

为这些人也是人，不如说我们自己是人［２１］ 。 即使

对于那些貌似缺乏美德的人，我们也应该努力将他

们包括在我们之中，而不是试着发现他们到底是不

是我们的一员……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会想到要自

我完善，给予别人最大的善意［２１］ 。 通过这样的论

证，儒家伦理可以将尊严的普遍性从外在的规定变

成内在的道德水准，将本来是对别人的判断变成对

自我的道德要求，从而避免了“天赋特性的困境”，
为平等尊严提供了截然不同但非常合理的依据。

很多时候，认可那些远不具有充分人类能力的

人和我们具有同等尊严，会给我们带来单向度的义

务，导致我们必须放弃某些自身利益。 在人类增强

普遍应用的时代，人类的能力差异将会变大，增强了

的人（或者后人类）和未增强的人类的权利之间冲

突越发激烈。 就像艾伦·布坎南所说：如果大量增

强的合作者以他们自己的想法塑造了经济和最重要

的政治过程，主流的合作框架将会使未增强的人的

繁荣越来越难［２２］ 。 甚至，如果增强了的人具有远

比我们的利益更复杂的利益，就像我们的利益相比

老鼠的利益，那么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为了他们

而牺牲我们似乎是可以许可的［２２］ 。 面对这样的冲

突，“权利话语”很难为能力程度悬殊的个体间的平

等提供论证，儒家的尊严观念以人们之间的彼此关

怀作为基础和要求，因而可以在这种情境中为人的

平等地位提供辩护。 如果尊严赋予个人发展道德潜

力的义务，那么尊重他人就是个人应履行的义务。
这是增强的人尊重未增强的人的理由，也是任何人

尊重能力更差的人的理由。 以道德潜力为基础的尊

严能够化解个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和僵持，进而帮助

我们形成一个相互尊重、礼让与和谐的社会［２３］６。

结　 语

儒家的尊严概念包含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这

两种含义。 人因其天赋的道德潜力而普遍地具有的

道德地位称为普遍尊严，人通过发展天赋的道德潜

力而具有的价值称为获得性尊严。 获得性尊严不是

道德地位，而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为人们的

道德修为树立了高远的目标。
儒家伦理对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的论述，不

仅给出了人应当受到尊重对待的理由，也为尊重人

的尊严提供了重要动力。 为了拥有获得性尊严，我
们必须要把道德潜力发展为美德。 发展自己的获得

性尊严就必须尊重他人的普遍尊严。 由此可见，人
们在不同程度上拥有的获得性尊严不仅不会破坏人

类道德地位的平等，反而为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提

供了保护。
通过将尊严的基础确立为道德潜力，儒家的尊

严理论能够为人类道德地位的平等性提供一种论

证，从而为应对当代科技发展带来的道德困境提供

重要理论资源。 相比于显示出的能力，潜力可以更

合理地被理解为人类的类本质。 一个确定的人类本

质才能为人类整体的特殊地位提供充分辩护。 在儒

家伦理中，道德潜力作为人类的类本质特征，给人类

整体赋予了特殊道德地位，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因人

类成员的身份而平等分享类的道德地位。 同时，儒
家伦理也论证了，认可并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尊严是

道德行动者的尊严对其自身提出的要求。 为了发展

自身的道德潜力，道德行动者必须给予他人应有的

尊重。 儒家伦理中的思想方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每

个人类成员都得到基本的道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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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中的尊严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